
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展孰通
—

从十二伊玛目派谈起
王 丽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
。 “

什叶
”

意

为
“

宗派
、

同党
”

后来专指拥护阿里的人
,

故称

什叶派或阿里派
。

该派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堂

弟兼女婿阿里及其后代才有资格成为穆罕默

德的继承人
,

即哈里发
。

四大哈里发的前三位

和后来伍麦叶时代
、

阿拔斯时代的哈里发被视

为非法汁1币十派因在伊玛目数目及谁是最后一

位
“

隐遁的伊玛目
”

问题上的分歧分成不同支

派
,

主要有十二伊玛目派
、

栽德派和伊斯玛仪

派
,

但主流派别是十二伊玛目派
。

本文主要从

十二伊玛目派谈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发展豁迹
。

十二伊玛目派是什叶派中人数最多的一

个支派
,

是今伊朗的国教
,

该派因承认阿里及

其后裔十二人为伊玛目而得名
。

一 伊玛目时代
“

伊玛目
”

原意为
“

标志
” , “

榜样
” 、 “

领袖
” ,

什叶派拥立阿里为伊玛目以后
,

这一名称成为

对什叶派最高领袖的专用语
,

但后来也用以表

示
“

一般穆斯林事务的主持者
” 。

下表构成了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时代
,

在该时代该派有明确的宗教领袖
。

阿里被尊为

第一位伊玛目
,

在其继承哈里发之后
,

与穆阿

威叶(当时叙利亚总督
,

后伍麦叶王朝创始人 )

在 6 75 年进行了绥芬战役
,

阿里获胜
。

但穆阿

威叶使出计谋
,

让士兵用长矛挑着《古兰经》高

呼
“

惟有真主才能裁决
。 ”

迫于压力
,

阿里不得

不接受停战和仲裁
。

这使得阿里派内部发生了

分化
,

一部分人离开阿里
,

被称为
“

退出者
”

或
“

反叛者
” ,

即
“

哈瓦利吉派
” 。

后来阿里被该派

的阿 卜杜
·

拉赫曼
·

本
·

穆勒贾姆
·

穆拉迪刺杀

在库法的清真寺
。

阿里去世后
,

穆阿威叶

(66 1一680 在位 ) 控制了局势建立伍麦叶王朝

(66 1一7 5 0 )
。

阿里被杀后
,

伊拉克的穆斯林拥戴阿里的

儿子哈桑为哈里发
,

即第二位伊玛目
。

由于穆

阿威叶当时占有绝对优势
,

在这种情况下
,

哈

桑接受了穆阿威叶的条件
,

自动放弃哈里发职

位
,

回到麦地那
,

直到 6 70 年去世
。

哈桑死后
,

他的弟弟侯赛因继承阿里党人

的领导权
,

即第三位伊玛目
。

680 年
,

穆阿威叶

去世
,

在去世前
,

让所有穆斯林向他的儿子叶

齐德(68 。一6 8 3 在位 )效忠
。

这一对正常惯例的

背离
,

激起各地穆斯林强烈反对
。

侯赛因拒绝

向叶齐德效忠
,

这时库法人认为时机成熟
,

写

信要求侯赛因去库法领导他们推翻伍麦叶王

朝
。

6 5 0 年 9 月 10 日(伊历印 年 12 月 8 日)
,

侯赛因离开麦加向库法进发
,

限随侯赛因的有

他的家人和少最随从
。

由于伍麦叶王朝对库法

人的镇压
,

库法人并未履行诺言给侯赛因提供

帮助
。

在卡尔巴拉
,

伍麦叶军队将侯赛因的队

伍包围起来
。

伊斯兰教历 61 年 1 月 10 日(6 80

年 10 月 10 日)
,

侯赛因战死
,

首级被送往大马

士革宫廷
。

这就是著名的卡尔巴拉惨案
,

惨案

发生的这一天正是教历的穆赫兰月(1 月)的第

十日
,

即阿舒拉 日
。

这天后来成为什叶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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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伊玛 日派世系表

—
哈桑

阿里— 侯赛因、阿里
·

栽因
·

阿比丁* 穆罕双德
·

巴基尔。加

法尔
·

萨迪格* 穆萨
·

卡基姆* 阿里
·

里达* 加瓦德
·

塔基* 阿里
·

哈迪叶哈桑
·

阿斯克里* 穆罕蔽德
·

孟特

宰尔(马赫迪 )

重大节 日一一阿舒拉节
,

在这天人们举行各种

活动来纪念侯赛因殉难
。

这件事成为什叶派发

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

在此之前
,

阿里派纯

粹是一个政治派别
,

但在侯赛因殉难之后
,

这

个政治派别开始提出自己的神学观点
,

向神学

派别转化
。

侯赛因殉难还决定了只有侯赛因的

后裔才有资格担任伊玛目
,

因为哈桑放弃了自

己的伊玛目权利
,

而侯赛因则坚持斗争
。

侯赛因之后的伊玛目
,

大多在政治上无所

作为
,

只是作为什叶派精神领袖
。

其中颇有所

为的是第六位伊玛目加法尔
·

萨迪格
。

加法尔
·

萨迪格一生从事宗教学研究
,

尤其是在教法学

方面有突出造诣
。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
,

对什叶

派的
“

哈里发一一伊玛目
”

理论是个重大打击
,

什叶派需要对伊玛目理论作出新的解释
,

这项

工作由加法尔完成
。

他首先提出在一定时期内

伊玛目和哈里发是两个分离的职位
,

可以由不

同的人担任
,

伊玛目不是必须担任哈里发
。

但

是伊玛目必须是阿里和法图麦所生的先知的

后代
,

他的绝对权威不是来自政治要求
,

而是

来自
“

指定
” ,

即前一任伊玛目明确的指定
,

他

继承了家族代代相传的宗教知识
。

加法尔
·

萨

迪格意识到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对什叶派造成

的理论冲击
,

他通过确立
“

指定
”

和
“

知识
”

两项

原则
,

解释什叶派面临的理论困境
。

加法尔的

追随者被称为加法尔派
,

它是十二伊玛目派的

前身
。

第十一伊玛目哈桑
·

阿斯克里去世后
,

没

有留下子嗣
,

什叶派内部就这个问题产生分

歧
。

经过不断争论
,

认为哈桑
·

阿斯克里有一个

叫穆罕默德的儿子
,

出生于 86 9 年或 870 年
,

但是他出生以后
,

出于
“

塔基亚
”

(谨防)原则考

虑
,

他的父亲将他隐藏起来
,

这一观点最终占

主导地位
,

成为十二伊玛目派正统信仰
。

根据

什叶派正统教义
,

真主在第十二伊玛目的父亲

去世当天将穆罕默德隐藏起来
。

第十二伊玛目

开始隐遁
,

但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

当真主

允许的时候
,

作为马赫迪他会再次出现
,

并将

笼硼及全世界
。

以上就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时代
。

在

该时代
,

什叶派有明确的宗教领袖
,

如前所述
,

他们被称为
“

伊玛目
” 。

什叶派的教义学家认为

伊玛目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
第一

,

委派

伊玛目是真主的意志和恩典
。

什叶派教法学家

认为
,

根据真主派先知引导众人的原理
,

在先

知归真之后
,

有必要在为他们选派伊玛目
。

伊

玛 目将执行安拉的意志
,

阻止动乱和腐化堕

落
。

第二
,

伊玛目
“

无罪
” ,

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

的基本信仰之一
。

什叶派教义认为伊玛目不会

犯错
,

他们超脱于一切大小罪过
,

即使在成为

伊玛目之前
,

甚至是孩童时代
,

都不会犯错
。

第

三
,

伊玛目是中保人
。

在现代伊斯兰教中
,

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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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什叶派都把穆罕默德在审判之日为人说

情列为必需的信条
。

在什叶派中
,

还强调伊玛

目的中保作用
,

而且中保和说情观念更为突

出
。

第四
,

伊玛目学识非凡
,

德行完美高超
。

因

为若非如此
,

他们则不足成为凡人的楷模
。

什

叶派教义学家特别强调阿里的超凡脱俗
。

什叶派伊玛目时代结束后
,

宗教领袖发展

经历了四大代理人时代(87 4一刃41 年 )
。

在此之

后
,

谁将成为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倍受争议的

问题
。

巧02 年伊朗萨法维王朝尊十二伊玛目派

为国教
,

第一任国王伊斯马仪一世自称是隐遁

伊玛目的代理人
,

而穆智台希德(有资格进行
“

独立判断
”

的教法学家 )被认为是隐遁伊玛目

的代言人和他与人民之间的中介
。

这实质上提

高了王权
,

削弱从属于王权的宗教学者地位
,

反映了当时什叶派宗教学者地位较王权来说

是从属于其的
。

随着宗教学者地位不断提升
,

乌莱玛(宗教学者)开始完全独立于国王
,

恢复

了作为隐遁伊玛目代表的权利
,

从而成为什叶

派国家权威的合法来源
。

这样什叶派的宗教领

袖由国王转移到宗教学者
,

即穆智台希德
。

从

而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展进人了第二个重要时

代
,

即
“

效仿的源泉
”

时代
。

二
.

“

效仿的源泉
”

“

效仿的源泉
”

诞生于穆智台希德中
,

是它

的最高层次
,

因此
“

效仿的源泉
”

是隐遁伊玛目

的最高代言人
,

被称为大阿亚图拉 (真主 的迹

象 )
,

人们只有通过他才能接触伊玛目
。

在立法和释法过程中
,

穆智台希德能在传

统伊斯兰教法理论体系的架构内部进行
“

创

制 ,’( 伊智提哈德 )
。

在实践上
,

意味着某一现实

的法律问题
,

如在经
、

训中均无据可依
,

则可以

以类似的经
、

训基本原则为前提通过分析
、

归

纳
、

比较等方法
,

作出新的解释
。

由此产生了
“

效仿的源泉
”

在法律上的权威性
。

根据什叶派教义
,

人们在罪恶的世界不能

进行善恶区分
,

因而需要指导
。

没有这种指导
,

大多数人很容易迷失方向
,

落人邪恶之中
,

而

穆智台希德便是指导者
。

19 担丝己具有创制资格

的宗教学者数量猛增
,

资深的穆智台希德成为
“

效仿的源泉
” 。 “

效仿的源泉
”

就是个体信徒将

关于信仰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
,

完全服从他

的半嘶
、

追随他的决定
。

在原则上
,

每一个穆智

台希德都是
“

效仿的源泉
” 。

但自 19 世纪以来
,

倾向于将某个人确定为最高权威
,

他是唯一的
“

效仿的源泉
” ,

是宗教学者中的最高等级
。

第一个被广泛公认的效仿的源泉是谢赫

穆罕默德
·

哈桑
·

伊本
·

巴基尔
·

纳贾非
,

他的著

作《教义学精髓 )是萨法维王朝以后最重要的

教法学著作
。

他被称为
“

乌莱玛领袖
”

和
“

伊玛

目的代理人
” 。

在其去世之前
,

指定他的学生谢

赫
·

塔伊法(意为
“

教派长老
”

)穆尔台扎
·

迪兹

富里
·

安萨里继承自己的地位
。

他不仅被伊朗

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接受为效仿的源泉
,

而且也

得到土耳其
、

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等地什叶派承

认
,

是第一个得到整个什叶派世界公认的效仿

的源泉
,

具有最高效仿的源泉的身份
。

最高效

仿源泉的出现也标志着什叶派教阶制度的形

成
。

什叶派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
“

效仿的源

泉
”

则是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霍梅尼
。

霍梅

尼以宗教学者的身份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与

伊朗各种政治力量角逐
,

提出
“

伊斯兰政府和

教法学家统治
”

理论
,

并最终领导伊朗伊斯兰

革命取得胜利
,

建立神权政治国家
。

他之所以

能够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
,

部分原因出于他的

效仿源泉的身份
。

从 197 9 年以前的伊朗来看
, “

效仿的源

泉
”

是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
,

一些重大政治
、

社

会活动
,

都是由被称为
“

效仿的源泉
”

的大阿亚

图拉领导
,

例如 18 91 年 12 月
,

穆罕默德
·

哈

桑
·

设拉齐发布教令
,

宣布禁止销售和使用烟

草的
“

伊朗反对烟草特许权运动
”

等等
。

什叶派教义需要
“

效仿的源泉
” 。

那么
,

什

么样的穆智台希德才能担当此重任? 乌苏勒派

(什叶派正统教法学派
,

崇尚理性主义 )在接纳

创制观念之后
,

对创制的执行者穆智台希德提

令 30 令



出了限定条件
,

在身体和身份方面包括成年
、

理性
、

男性
、

信仰
、

公正和出身合法等六项基本

条件和识字
、

耳聪目明
、

为人自由等附加条件
。

在知识方面的条件包括教义学
、

基本信仰
、

语

法
、

阿拉伯语
、

逻辑学和教法渊源
。

因而只有满

足以上条件的穆智台希德才能成为
“

效仿的源

泉
” ,

成为大阿亚图拉
。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

效仿的源泉
”

与
“

伊

玛目时代
”

不同
,

在伊玛目时代宗教领袖是
“

指

定
”

的
,

而到
“

效仿的源泉
”

时代
,

宗教领袖大阿

亚图拉不是由血统
、

家庭所决定的
,

而是个人

后天的努力所决定
,

也就是说
“

效仿的源泉
”

的

形成机制是公开
、

公正
、

公平
、

开放
,

而且充满

竞争力和活力
。

同时也不是由国王任命或者前

任推荐
。

从
“

伊玛目时代
”

到
“

效仿的源泉
” ,

什叶派

宗教领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有明确宗教领袖

到伊玛目代理人的过程
。

这一过程是什叶派教

义不断完善的过程
,

也是什叶派宗教领袖由
“

指定
”

到民主的过程
,

这反映了其宗教领袖发

展菊迹
。

但是
,

这种轨迹;也容易形成某种程度

上的专制
。

例如
,

19 79 年到 198 9 年期间的伊朗

被认为是毛拉(霍梅尼 )专政时期
。

在 19 89 年

以后
,

伊朗所进行的务实
、

开明的改革
,

尤其是

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改革
,

使这一消极影

响逐渐减弱
。

“

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
”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亚洲

研究中心 主办
,

中国杜会科学院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
“

道教与民间宗教

资料的认知与编撰
”

学术研讨会
,

于 2 007 年 9 月 22 一 23 日北京洋桥大厦召开
。

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出席并致开幕辞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代表亚洲研究中心致贺词
,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20 余位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

加了会议
。

与会学者围绕着
“

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
”

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而

深入的研讨
。

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
“

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编幕的回顾与展望
” 、 “

道

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地域特点
” 、 “

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类型
,

特别是传统意义上

的文献之外的资料类型
” 、 “

道教文献及其认知
”

等四个主要论题展开
。

本次与会发表

的学术论文
,

代表了目前道教学术的前沿水平
。

这次会议不仅回顾和总结了以往道教与民间宗教领域内的基础建设成果
,

还反

映了该研究领域内新的发展态势和新的方向
,

体现了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和不断扩大

的新视野
,

显示出更加关注道教与民间宗教领域的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的倾向
。

正

如卓新平所长在致辞中指出
,

对于整个宗教学
,

特别是中国宗教学研究来说
,

道教与
民间宗教的前沿进展与研究成果具有非常至关重要的意义

。

如果说中国宗教学理论

研究试图做出自已的理论贡献的话
,

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道教与民间宗教方面的

历史经验
,

毕竟它们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

又是异常丰富的理论资源
.
。

(林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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